
第 一 章 　　总 论

第一节　　　　形式逻辑的对象

页 ）。感

（一）形式逻辑是关于思维的科学。

卷第

人是认识的主体。认识就是客观世界的事物、现象、过程及

其规律性联系在人的意识中再现的过程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

社会实践活动、科学实践活动是认识的基础，借助实践活动，人

们获取大量感性材料，又借助科学的抽象和概括，人的认识由感

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，由生动的直观过渡到抽象思维。列宁说：

“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思维，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，这就是认识

真理、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”（列宁全集

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是感觉、知觉及表象，借助这些形式获取关于

客体的各种信息，感知客体的外表形态、外部属性及外部形象，并

在人的观念、意识中保留它们。不断深化的实践活动要求人的认

识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。借助范畴这一理性认识的逻辑形式，

借助科学的抽象和概括，逐步形成对客体较为本质、较为深刻的

认识，这就是抽象思维及理性认识的过程。它具体表现为由已有

概念过渡到新概念、由已有命题过渡到新命题、由已有的知识体

系过渡到新的知识体系这样一些较高级的认识活动过程。

思维在广义上应理解为意识，在狭义上应理解为理性认识。与

感性认识相比，思维过程有以下特点：

第 1 页



是不存在的。”（《斯大林选集》下卷，第

对象不同。感性认识的基本对象主要是借助感官所感知

的客体的外表形态、外部属性及外部形象，因而感性认识具有直

观性。而思维的对象主要是客体的内部结构、内部联系及内在的

规定，以及通过现象方面体现出的普遍性、必然性、规律性的东

西，因而思维具有间接性。

反映的方式不同。感性认识的形式是感觉、知觉、表象，

它在人的意识中保留了客体的具体形象；而思维过程的基本形式

是概念、命题（或判断）及推理，它把客体作为多种规定综合的

统一体保留在人的意识之中。与感性认识相比，思维是一种具有

概括性的高级认识活动，它能把握感性认识不能把握或难于把握

的东西。

页 ）

与语言具有互为表里、相互依存的关系。马克思说：“语

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三卷，

斯大林说：“思维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，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

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。没有语言的‘自然物质’的赤裸裸的思想，

页）对任何思维形

式而言，总有确定的语言表达形式与它对应，即概念由词或词组

来表达，命题由句子来表达，推理由复句或句群来表达。思维与

语言的这种对应关系表明思维形式与语言形式具有一致性，这种

对应关系是存在于不同语言中的普遍规律。

根据上述分析，思维具有以下属性：

思维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的反映过程；

思维的产生离不开感性认识；

思维的产生离不开实践活动；

思维活动的产生和存在离不开语言；

思维的过程以概念、命题（判断）、推理为特有的反映方式，

因而具有间接性、概括性；

思维的结果或成果是知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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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

对于人类思维而言，思维发生发展的历史总是表现为人类科

学知识体系的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历史。

恩格斯说：“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，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，

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，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，并因

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。因此，关于思维的科学，和其它任何科

学一样，是一种历史的科学，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。”

年版，第

页）思维科学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它是一门不断扩展的科学门类，它

不仅包括那些以人类思维作为研究对象的古老学科，如哲学、逻

辑学、心理学等，同时也包括近代、现代相继创建的新学科，如

神经生理学、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、脑电物理学等。思维科

学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思维科学新学科的相继创立，也表现为哲学、

心理学及逻辑学等古老学科的发展。这些学科的发展不仅表现在

内容的更新、体系的完善等方面，同时也表现在学科研究手段、研

究方法的更新方面，这些变化使许多古老学科已具有现代科学的

形式。

逻辑学是一门古老而又不断发展的思维科学。逻辑学主要从

思维形式及其规律方面来研究思维。从逻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

看，逻辑学已成为一个包括多种分支学科的科学门类，而形式逻

辑作为逻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，它主要从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

律方面来研究思维，这是形式逻辑与其它逻辑学分支的主要区别。

（二）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。

在逻辑学分支学科中，形式逻辑、辩证逻辑及数理逻辑是当

今最受人们关注的分支学科。它们都是以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为基

本研究对象的科学，三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它们是从不同方

面或以不同方法来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。

形式逻辑在本文中主要指传统逻辑，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

两个方面：

第 3 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从既成的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方面来研究思维形式，

思维形式的结构主要是指概念、命题及推理的结构。

形式逻辑主要是使用自然语言及某些特定的符号来研究、

表述思维形式的结构。自然语言是指不同民族日常使用的语言，如

汉族人使用汉语、俄罗斯民族使用俄语、日本民族使用日语等。

形式逻辑主要从结构方面研究思维形式，思维形式的结构也

称作思维的逻辑形式。

内容与形式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两个基本规定。内容是指构

成事物的基本要素，形式是事物各构成要素间的联系方式，即事

物的结构或内容的表现方式。思维也是一种事物，思维的要素是

概念、命题及推理，其中推理由命题构成、命题由概念构成，因

而概念是思维的“细胞”。这些要素是事物、事物情况及事物情况

间的关系在思维中的反映；而思维的形式则是思维要素间的联系

方式，它具体表现为：

论证中推理间的联系方式；

推理中命题间的联系方式；

命题中概念间的联系方式；

概念的内涵方面与外延方面的联系方式（它们是概念对象诸

要素之间联系方式的反映）。

在形式逻辑中把思维的形式称作“思维的逻辑形式”，它具体

表现为概念、命题、推理等这样一些思维要素（也有人称之为思

维形态，但一般情况下被称作思维形式）自身所特有的结构，即

概念的逻辑形式、命题的逻辑形式及推理的逻辑形式。下面是简

要的分析：

概念的逻辑形式

概念是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反映某类事物及其存在方式的思

维形式。

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是词或词组，如“人”、“基础科学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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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具特有属性

，并且 ，要么属于要么属于属于

所预设的类为类

的分子，表示

类某一

联系方式。在本文中，一个以特定的类

形式结构可概括地表述为：

且具

及要么属于⋯要么属于

的特有属性，表示概念对象

⋯ 、特定的属及种， 分别表示

，

该类是由这样的分子构成的，它是类

层次中具不相容关系的种。公式表明：概念的对象是某事物类

特定的属

的个别对象，并且它也是隶属于类

⋯ 、

中某一层次具不相容关系

的个别对象。例如，“自然科学基础科学”的种

是一类事物，其特有属性为“研究自然现象或物质运动的基本规

律”，其某一层次上的属为“科学”，其某一层次上具不相容关系

的各种分别为“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天文学、地学及生物学。”这

样，以该类事物作为反映对象的概念，是从质（即该类事物的特

有属性及其相应的论域）和量（即该类事物的某一层次上具不相

容关系的诸子类）两个方面来反映该类事物存在方式的，该存在

方式可表述为：

研究自然现象及物质运动基本规律且

要么属于数学、要么属于物理学、要么属于化学、要么属于

的规定性表明

都表达了相应的概念。概念的结构表现为构成概念的两个基本方

面的结构（即内涵的结构与外延的结构）及这两个基本方面间的

为反映对象的概念，其

②

具 且 属于

属于科学，并

且

天文学、要么属于地学、要么属于生物学｝

预设的类为“自然科学基础科学”）

显然，概念的形式结构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：

①概念内涵的结构。它从质的方面揭示了概念对象

方式，即：

及 所预设的类为

念外延的结构。它从量的方面揭示了概念对象

其中，

分别表示

所

的存在

的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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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灵长目动物”）用“金属”，在②中

方式，即：

、要么属于⋯要么属于、要么属于要么属于

所预设的类为⋯ 、

③间接地揭示了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联系方式，即：

、要么属于要么属于｝ ｛具 且 属于

（注①）、要么属于⋯要么属于

命题的逻辑形式

命题是反映事物情况的思维形式。命题的语言表达形式是单

句、复句或句群，例如：

①所有金属都是导体。

②所有灵长目动物都是哺乳动物。

③如果下雨，那么地湿。

如果一个人直接作案，那么他有作案时间。

①与②两个命题是由单句表达的简单命题，③与④两个命题

是由复句表达的复合命题。①与②两个命题所反映的对象不同，第

一个命题反映的是关于金属的情况，第二个命题反映的是关于灵

长目动物的情况。虽然二个命题的具体内容不同，但它们具有相

为同的形式结构，若用 表示关于思维对象的概念（在①中

表示关于性质或事物类

的概念（在①中是“导体”，在②中是“哺乳动物”），则两个命题

的相同的形式结构可表述为：

所有⋯⋯都是⋯⋯

或：

都是所有

：概念内涵的结构表现为概念内涵诸要素（它们是对概念对象的特有属性及
其特定属的反映，在本文中称之为以类要素为反映对象的概念）之间的联系方式；概
念外延的结构则表现为概念外延诸要素（它们是对概念对象各子类、各分子的反映）之
间的联系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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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

都是

；

如果

推理的逻辑形式

推理是由一个或若干个已知命题推出另一个命题的思维形

式。从客观方面来说，推理反映的是事物情况间的关系，它总是

表现为由一个或几个事物情况推知另一事物情况的思维过程。推

理通常是由复句或句群来表达。例如：

①所有金属都是导体；

所有铁都是金属；

所以，所有铁都是导体。

②共产党员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；

党员干部都是共产党员；

所以，党员干部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。

上述两个推理分别是由两个已知情况推知另一情况的存在，两个

推理的内容虽然是不同的，但两个推理具有相同的形式结构。若

都是用 表示推理中三个不同的概念，用“所有

⋯⋯”表示推理中的三个命题的形式结构，则③与④两个推理相

同的形式结构可表述为：

所有

所有

的形式结构，若用

而③与④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不同的，③所反映的，是“下雨”这

一情况与“地湿”这一情况之间的条件关系；④所反映的是“一

个人直接作案”这一情况与“他有作案时间”这一情况间的条件

关系，虽然③与④所反映的具体内容不同，但它们所反映的两个

具体情况之间的条件关系是相同的，或者说这两个命题具有相同

表示表示③与④中的第一个具体情况，用

③与④中第二个具体情况，则两个命题相同的形式结构可表示为：

如果⋯⋯，那么⋯⋯

或：

，那 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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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　　　形式逻辑的性质

所以，所有 都是

形式逻辑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，同时还研究运用概念、命题

及推理表达、论证思想时应当遵守的逻辑规律。这些规律包括：

同一律。它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，每一思想都要保持

其自身的同一性，不能出现“偷换或混淆概念”的逻辑错误以及

“偷换或转移论题”的逻辑错误。

矛盾律。它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，不能确定两个不能

同真的命题（即具有矛盾或反对关系的命题）都是真的，即不能

出现“自相矛盾”的逻辑错误。

不能确定两个不能排中律。它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

同假的命题（即两个具有矛盾或下反对关系的命题）都是假的，即

不能出现“两不可”或“模棱两可”的逻辑错误。从三条规律的

内容可以看出，它们是从不同方面要求并保证思维具有确定性的

思维规律，因而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。

形式逻辑不仅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，还研究一些简

单的逻辑方法，如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、明确概念外延的逻

辑方法等。

形式逻辑的性质主要表现为客观性及工具性两个方面：

（一）客观性

形式逻辑是一门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，它研

究各种思维形式的结构并给出表达、论证思想的规律、规则。这

些逻辑规律及规则虽然都是关于思维形式本身的规律及规则，但

并非如唯心主义哲学所认为的那样，这些逻辑规律及规则只是人

类头脑中自生的东西。恰恰相反，这些规律及规则是有客观基础

的，这一客观基础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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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这些规律及规则是人类思维实践本身规律性的概括和总

结，它们既有主观性的一面，又具有客观性的一面。主观性的一

面是指这些规律及规则总表现为主观逻辑的形式，并且总是与个

体的人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相联系；客观性的一面首先表现为这

些规律及规则都不是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，它们是完全脱离个人

的主观意志而直接体现了人类思维实践自身的规范性。这些规范

性表现在思维的逻辑形式之中，就是那些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

规律及规则。同客观世界的规律一样，它们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

为转移这样一种客观逻辑的基本特征。这些规律及规则在人类整

体思维及个体思维的所有场合都具有强制性，它们是实现正确思

维最基本、最简单、最具普遍性的规律和规则。

②这些规律和规则的客观性不仅表现为人类思维实践本身的

规范性，同时也表现为，任何形式逻辑的规律及规则都是思维规

律，而任何思维规律归根结底都是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在人的认

识活动过程中的反映。形式逻辑的规律及规则只是客观物质世界

中一些简单特性和关系在人脑头脑中的反映，这种反映以逻辑的

格的形式固定下来，并且表现为主观逻辑的形式。因此，对于形

式逻辑的每一规律及规则而言，都存在着某种客观根据，使得这

些规律或规则不仅具有主观逻辑的形式，而且也具有客观逻辑的

形式。

（二）工具性

形式逻辑是以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科

学。它研究各种思维形式的结构并给出日常思维及科学思维最一

般的规律及规则，为逻辑思维、为表达及论证思想提供最一般的

法则、方法，因而形式逻辑只是一门工具性科学，其特点是：

）全人类性。

形式逻辑的规律、规则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，并在形式逻

辑思维的一切场合起规范作用，因而形式逻辑作为一种“思维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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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　　　　形式逻辑的作用

具”，具有全人类性。对于任何思维主体，无论是个人主体、集团

（如民族、阶级、政党等）主体及人类主体，都必须遵守形式逻辑

的规律及规则。

普遍性

任何科学都必须应用逻辑。科学思维学活动的目的，是建立

完善的科学知识体系，这样的体系是以范畴、定理、定律形式反

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；科学思维活

动的过程，既是辩证逻辑思维的过程，也是形式逻辑思维的过程。

因而对于科学思维及日常思维而言，形式逻辑是一门具普遍意义

的工具性科学。（注①）

（一）形式逻辑是认识未知事物的辅助工具

包括科学认识活动在内的一切认识活动，其目的在于新事实、

新规律的发现和新理论的提出。有成果的认识活动首先依赖于科

学世界观的指导以及社会实践所提供的信息材料，但科学理论的

形成及科学事实的发现，不仅是社会实践及科学自身发展的产物，

而且是人类借助辩证逻辑思维、形式逻辑思维、并以创造性思维

为表现形式的具体认识过程的产物。形式逻辑不仅提供正确思维

的逻辑规律及规则，而且提供由已知进到未知这一思维活动的许

多简单而有效的推演方法，这些方法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相应

的推理形式及论证方式，例如：

①物理学史上关于光现象的波动说是通过光与声的对比，借

助类比推理提出的；

世纪三大发现之一的细胞学说，也是应用类比推②作为

①：形式逻辑思维是指借助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概念、命题、推理所形成的思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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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最后根据探求事物间

理。在比较了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的组织构成情况之后由德国植

物学家施莱登借助借比方法提出的。

③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，是借助归纳推理提出的。

可确

④天文学中海王星发现的过程首先运用了数学方法计算出天

王星理论上的位置，并根据该星实际位置与理论上应处位置的偏

差，推知有一颗尚未发现的行星的存在。在该科学发现的过程中，

首先根据万有引力定律计算的结果进行数学推导，这一推导过程

在形式逻辑中可解释为一种演绎推理，即已知的受力情况

定天王星唯一的位置 ，而天王星实际的位置是对理论上的位置

的否定，由此推知实际的受力情况为非

因果联系的逻辑方法推出未知的海王星的确切位置。

在社会实践的所有场合中，人们总是运用某一种或若干种形

式逻辑推理去分析、研究未知的客体情况，并在相应的实践活动

中验证这一情况。根据运用形式逻辑推理的内容及场合的不同，可

把这类由已知到未知的思维活动进行分类，例如：

①司法实践中的推理及论证，如侦察推理、立案推理、案情

分析推理、定性量刑推理等。

②医疗实践中的推理及论证，如病情诊断推理、治疗方案的

推理等。

③行政决策中的推理及论证，如关于人力、物力安排方面的

推理，实施新方案、新规划的推理等。

④体育竞技中的推理及论证，如球类比赛中关于技术战术方

面的推理、关于赛场人员安排方面的推理，棋艺竞赛中关于行棋

战术方面的推理等。

此外，在教学、舆论宣传等许多场合，还经常运用形式逻辑

的推理及论证对许多已具有真理性或已经被确定为真的命题重新

进行论证，如课堂教学中数学定理的论证，报刊宣传中对马克思

主义哲学命题的论证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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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形式逻辑是表达论证思想的必要工具

表达、论证思想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、一个

组成部分，也可以说是这种活动的重要环节。人类社会实践活动

由两个部分组成，一个是物质生产，一个是精神生产，因此也可

以说，人类的一切物质生产活动、精神生产活动都离不开表达思

想和论证思想。在社会实践中，表达和论证思想具体表现为写文

章或说话的过程。因此，对任何思维主体，都要求表达和论证思

想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既定的目标（包括宣传效果的广泛性、持久

性等）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规范性要求：写文章和说

话要做到准确、鲜明、生动；表达和论证思想要做到中心明确、条

理清楚、结构严谨、论证充分，从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，也就是

要做到概念明确、命题（判断）恰当、推理有逻辑性、论证有说

服力以及思维符合逻辑规律。

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，因而为在

表达和论证思想过程中实现概念明确、命题（判断）恰当、推理

有逻辑性、论证有说服力、思维符合逻辑规律这样一种规范性要

求提供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，即：

）形式逻辑关于概念的理论，该理论提供了在表达和论证

思想的过程中实施“概念要明确”这一规范性要求的逻辑方法及

相应的规则，如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（即定义）及其规则、明

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（即划分）及其规则等。

）形式逻辑关于命题（判断）的理论，该理论为在表达和

论证思想的过程中实施“命题（判断）要恰当”这一规范性要求

提供具体的逻辑方法，例如：

①如何由概念构造简单命题的理论以及如何准确限定性质命

题的质和量、确保形成恰当的性质命题的理论；

②如何准确把握复合命题的联结项、由简单命题构造复合命

题或由复合命题构造多重复合命题的理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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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如何准确地把握同素材性质命题间的真假关系以及复合命

题与其肢命题真假对应情况的理论；

④如何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以表达不同种类命题的理

论。

）形式逻辑关于推理的理论。该理论为在表达和论证思想

的过程中实施“推理有逻辑性”这一规范性要求提供了具体的方

法，例如：

①关于推理的结构以及推出真实结论的条件的理论；

②不同种类的推理的有效推理形式及其规则以及非有效推理

形式的分类及其名称；

形式逻辑关于论证的理论。该理论为在表达和论证思想

的过程中实施“论证有说服力”这一规范性要求提供了具体的方

法，例如：

①关于论证结构的理论以及论证方法的理论；

②关于论证规则的理论；

③关于反驳及反驳种类的理论。

形式逻辑关于思维规律的理论，该理论为在表达和论证

思想的过程中实施“思维符合逻辑规律”这一规范性要求提供了

具体的方法，例如：

①如何遵守同一律以保证思维具有确定性的理论；

②如何遵守矛盾律以保证思维具有不矛盾性的理论；

③如何遵守排中律以保证思维具有明确性的理论。

须要指出的是，思维与语言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，为实施概

念要明确、命题（判断）要恰当、推理有逻辑性、论证有说力及

思维符合逻辑规律这些规范性要求，必须在表达和论证思想的过

程中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来表达相应的思维形式；此外，在

表达和论证思想的过程中，选择正确的立场、观点，选择准确无

误的信息材料，选择恰当的表述风格等方面的问题都与正确地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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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

用形式逻辑理论密切相关，不容忽视。

（三）形式逻辑是揭露诡辩、纠正谬误的工具

在日常思维或科学思维中，在表达和论证思想的过程中，经

常出现偏差、谬误，甚至出现诡辩。因此，从形式逻辑的基本理

论出发，研究那些因背离了形式逻辑的规律或规则而产生的谬误

或诡辩，提高人们运用形式逻辑基本原理的水平，避免在科学思

维及日常思维的过程中、在表达和论证思想的过程中出现逻辑错

误，这是形式逻辑另一种重要作用。

在表达、论证思想的过程中，由于不自觉违反了形式逻辑的

规律或规则而发生的逻辑错误，我们称之为谬误。例如，有人运

用下面的推理来论证某人直接作案，该推理过程是：

所有直接作案者都有作案时间；

已知某人有作案时间；

所以，某人是直接作案者。

显然，上述论证过程运用了下面的推理形式；

所有

所有

所以，所有

学习了形式逻辑关于直言三段论推理的人都不难发现该推理形式

是非有效的，因而在前提真实的情况下，结论不必然是真的。如

果上述论证者不是故意而是不自觉地运用非有效的推理形式进行

了论证，则我们说此人是逻辑方面的修养较差，因而在表达和论

证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谬误；如果上述论证者是在故意地运用非

有效的推理形式进行了论证，我们说此人在表达和论证思想的过

程中进行了诡辩。所谓诡辩，就是故意违反形式逻辑的规律或规

则所作的错误论证。因此，诡辩与谬误的最主要区别，是故意地

而非自觉地违反形式逻辑的规律或规则。上述分析表明，形式逻

辑是揭露诡辩、纠正谬误的工具。

都是

都是

第 14 页



第二章　　复合命题及其

推理（一）

第一节　　　　命题与推理的概述

（一）命题的概述

命题的定义

我们在第一章中已指出，最基本的思维形式有三种，即概念、

命题及推理，并且还简单地介绍过概念，并指出概念是从质（即

特有属性）和量（即分子或子类）两个方面来反映某类事物本身

的思维形式。命题也是一种思维形式，它与概念的区别是什么呢？

从反映的对象方面可确定二者的区别：概念的对象是事物本身，而

命题的对象是事物情况。因此，我们给命题下的定义是：

命题是反映事物情况的思维形式。

例如，下面三个语句表达了三个命题：

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。

②所有导体都是金属。

③如果天下雨，那么地湿。

命题①反映的是关于“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”的情况；命题②反

映的是关于“导体”的情况；命题③反映的是“天下雨”这一情

况与“地湿”这一情况之间的条件关系，即两种情况间某种特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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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联系方式。

）命题的真假情况

言，它总是反映

命题是反映事物情况的思维形式。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命题而

某个或某些事物情况，因而它必然有真假情况

这样一种规定性（也称作命题的逻辑值）：当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

事实、所反映的事物情况存在时，它是一个真命题；当它没有正

确地反映客观事实、它所反映的事物情况不存在时，它是一个假

命题。（一）中例举的命题①所反映的情况存在，或者说是符合事

实的，因而该命题为真命题；命题②所反映的情况不存在，或者

说“所有导体都是金属”不符合事实，因而该命题为假命题；显

然，命题③为真命题，因为“下雨”与“地湿”之间的充分条件

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。

确定特定的论域有助于判定命题的真假情况，有助于准确地

表达和论证思想。例如，离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，离开特定的时

间限定，很难确定“某种或某个行为是犯罪行为”这类命题的真

假，离开宏观世界这一特定的论域，牛顿定律不一定是真命题。在

表达命题的许多场合可以不强调论域，这是因为论域是不言而喻

的。

命题与语句

命题是对事物情况的反映，是主体对客体一种认识，因而它

的产生和存在都离不开特定的物质载体，即特定的语言形式。在

形式逻辑中，称命题的语言表达形式为语句。

命题与语句具有密切的联系：语句是命题的语言表达形式，而

命题是语句的思想内容。

命题与语句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，即：

①任何命题都必须由语句来表达，但并非任何语句都直接表

达命题。在一般情况下，陈述句能直接表达命题，例如本文在

第 16 页



：

（一）中例举的三个命题都是由陈述句表达的。

疑问句并没有直接反映事物的情况，因而不直接表达命题。例

事物是静止孤立的吗？

该疑问句对事物的情况直接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因而没有直接表达

命题，但它间接地表达了或者说预设了某些命题，例如：

事物是存在的。

事物是静止孤立的，或不是静止孤立的。

反问句总是以反问的方式直接表达某个命题，例如：

难道事物是静止孤立的吗？

显然，该语句直接表达了这样的命题：

事物不是静止孤立的。

此外，祈使句直接表达了某种要求或愿望，感叹句直接表达了某

种情感，因而它们都没有直接表达命题，例如：

唐朝文化是多么辉煌啊！

观众同志请勿吸烟！

②同一命题可由不同语句来表达。这首先表现在同一命题可

由不同的民族语言来表达，例如在汉语、英语、法语以及其它民

族语言中可以确定同一命题的不同语言表达形式，或者说由某一

种语言所表达的命题亦可由其它语种来表达。此外，同一命题亦

可由同一语种中不同类型的语句来表达。例如，下列各语句表达

了相同的命题：

事物是变化的。

难道事物是不变化的吗？

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变化的。

③同一语句可以表达不同命题。这种情况的存在首先是由于

语句中各构成要素间的联系方式可以不具唯一性，其次是多义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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